《苏州优科豪马轮胎有限公司二期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网上二次公示内容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即将报送张家港市环保局审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现向公众公示如下内容：
1、苏州优科豪马轮胎有限公司为了更好地抓住市场机遇，凭借自身在资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依靠浒关工业园完善的基础设施，拟在原有项目东面扩建100万只/年的子午线轮胎二期项目。
2、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污染途径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废气：本项目混炼工序主要有炭黑粉尘产生，以及其他化学物质添加进入混炼机的过程也会产生粉尘，主要产生于配料、混合过程等环节；橡胶混炼过程中有大量热胶烟气产生；其他废气包括烘胶废气、压延挤出废气、脱模剂废气、硫化废气和天然气锅炉燃料废气。

（2）废水：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有：软化机弃水、锅炉强排水、冷却弃水、水洗废水、生活污水。
（3）噪声：本项目噪声源主要有混炼机、成型机、截断机、硫化机、空压机风机、冷却塔和水泵等，噪声一般也在80-90dB (A)。

（4）固废：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有废橡胶、废轮胎、废钢丝、废纤维帘布、废桶、次品、废活性炭等。
3、项目针对以上污染途径指定的防治措施：

（1）废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炭黑尘、粉尘经收集后通过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5m排气筒排放；合成橡胶的炼胶废气收集后通过布袋除尘后经15m排气筒排放；天然橡胶的炼胶废气收集后通过水洗生化后经15m排气筒排放；锅炉烟气收集后经12m排气筒排放；硫化车间废气通过安装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净化。
（2）废水：本项目冷却水循环使用，定期添加；水洗废水处理后回用；软化机弃水和生活污水经厂内预处理后排入浒东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锅炉强排水排入清下水管道。
（3）噪声：本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消声、隔音、调整生产布局，新车间采用双层墙体结构，设置绿化防护带，以确保厂界噪声达标。
（4）固废：本项目对各种固体废弃物经合理处置后，最终实现固废外排量为零。

4、项目可行性：

环评单位通过调查和分析，依据监测资料和国家、地方有关法规和标准综合评价后认为：项目建设符合产业政策，项目选址苏州高新区浒关工业园的用地规划和苏州市总体规划，项目建设符合清洁生产原则，体现循环经济理念，污染物可实现达标排放，并确保区域环境功能不会下降，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可实现平衡，建设单位在加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后，环境风险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因此项目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
5、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①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项目所在地位于苏州高新区浒关工业园，涉及区域内的公众可以在相关信息公开后，以电子邮件、信函方式向环评单位及建设单位咨询。
②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公众对项目概况、建设意义及作用的认识程度；
――公众对工程建设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的认识和意见；
――公众提出的减缓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措施的建议和要求；
――非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不在本次征求范围内。
③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网上公众参与调查，届时公众可提出意见。
④公示起止时间
　　公示时间：刊登之日起10天。

⑤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苏州优科豪马轮胎有限公司,联系人：吴部长
　　电    话：（0512）68181008；

传    真：（0512）68181007；

